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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香薰蜡烛是本公司的产品。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使加工企业的组织生产、质量检验、交货验收有依

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制订本文件，作为组织生产和贸易交换的依据。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江西众源香料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江西众源香料有限公司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众源香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辛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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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薰蜡烛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香薰蜡烛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保

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本公司以蜡、精油为主要成分制成的香薰蜡烛。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2005）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4.1 感官指标 

产品的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感官指标 

项目 要求 

形态 固体 

色泽 均匀一致，符合规定颜色 

气味 无异味，符合规定气味 

文字、图形（如有） 清晰，同批次无明显差异 

4.2 尺寸偏差 

产品实际尺寸与标示尺寸相符，允许偏差为±5%。如有特殊要求，可根据顾客要求而定。 

4.3 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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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香薰蜡烛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蜡芯露出长度/mm 6～15（特殊产品除外） 

蜡芯偏心度/mm ≤半径的六分之一（最大不超过 3mm） 

放置稳定性 产品放置在 10°的倾斜面上，观察在任意放置角度下应无倾倒现象 

燃烧性能 无可视黑烟，无自熄，火焰高度稳定，火焰高度为 15mm～50mm 

燃烧时间/h ≥产品标注的燃烧时间 

燃烧余晖/s ≤20（室外蜡烛除外） 

热稳定性 （35±1）℃，24h 不变形、不变色 

光稳定性 在紫外灯下照射，48h 无明显变色 

安全性 蜡烛在燃烧的过程中，容器不应破裂 

注：香薰蜡片仅考察热稳定性。 

4.4 净含量 

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感官指标 

自然光线下，以目测、手感、鼻嗅的方法进行检验。 

5.2 尺寸偏差 

用精度为1mm的钢卷尺进行测量。 

5.3 理化指标 

5.3.1 蜡芯露出长度 

取样品4个，用游标卡尺测量其蜡芯露出长度，每支应符合标准要求，取4个测量结果的最大值为最

后测试结果。 

5.3.2 蜡芯偏心度 

取样品4个，用游标卡尺测试，取4个测量结果的最大值为最后测试结果。 

5.3.3 放置稳定性 

取试样4个，逐一放置于10°的斜面上，观察在任意放置角度下有无倾倒现象。 

5.3.4 燃烧性能 

取样品4个，在室温15℃～25℃、无强空气对流条件下，点燃蜡烛15min后观察其燃烧情况，直至完

全熄灭。用钢板尺测量火焰高度，取4个试验结果的最大值为最后测试结果。 

注：蜡烛燃烧性能试验按下述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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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小于 40g，燃烧至离蜡烛底部 10mm 停止； 

质量大于 40g，直径小于 60mm，每燃烧 2h 至少停止 1h，燃烧至离蜡烛底部 20mm 停止； 

直径大于 60mm，每燃烧 5h 至少停止 1h，燃烧至离蜡烛底部 20mm 停止。 

5.3.5 燃烧时间 

取样品4个，在室温15℃～25℃、无强空气对流条件下，用计时器测量蜡烛从点燃至燃烧到离蜡烛

底部10mm或20mm（参照燃烧性能试验进行）所用的时间。 

5.3.6 燃烧余晖 

取样品4个，在室温15℃～25℃、无强空气对流条件下，点燃30min，将蜡烛熄灭，测量蜡芯熄灭至

无烟的时间；重新点燃蜡烛，重复上述试验。取两次试验结果的最大值为最后测试结果。 

5.3.7 热稳定性 

5.3.7.1 主要仪器 

恒温培养箱：精度±1℃。 

5.3.7.2 测试步骤 

取样品4个，平放在（35±1）℃的恒温箱内，保持24h，取出恢复至室温，观察有无变形、变色现

象。 

5.3.8 光稳定性 

5.3.8.1 主要仪器 

光稳定性测定箱：密闭的带有散热装置的紫外灯箱； 

紫外灯：波长 365nm，照度 500μ W/cm
2
～600μ W/cm

2
。 

5.3.8.2 测试步骤 

取样品4个，平放于光稳定性测定箱内距紫外灯200mm的正下方处，保持48h，取出观察有无变色现

象。 

5.3.9 安全性 

目测燃烧性能试验的全过程，观察容器有无破裂。 

5.4 净含量 

按 JJF 1070 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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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一工艺、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 

6.3 出厂检验 

6.3.1 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方能出厂。 

6.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的感官指标。 

6.3.3 出厂检验应进行全数检验，因批量大，进行全数检验有困难时可实行抽样检验，抽样检验方法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一次性抽样方案的规定进行，检验水平为Ⅱ。合格质量水平(AQL)取 6.5；

根据表 3抽取样本。 

表3 抽样数量及判定组 

批量范围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Ac) 不合格判定数（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3201 200 21 22 

注：26 件以下应全数检验。 

6.3.4 判定规则 

样本中发现不合格数小于等于表3规定的合格判定数(Ac)，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样本中发现的

不合格数大于等于表3规定的不合格判定数(Re），可用备用样品或在原批次中加一倍抽样，进行复检，

复检结果合格的，该批次判为合格，复检结果仍不合格的，该批次判为不合格。 

6.4 型式检验 

6.4.1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 

b) 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产品停产 12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4.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6.4.3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抽取数量应满足检测要求。 

6.4.4 判定规则 

当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型式检验合格。若检验中出现任何一项不符合，允许加

倍重新抽取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后，若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型式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公
开
   2023年

02月
06日

 10点
26分

公
开
   2023年

02月
06日

 10点
26分



Q/ZYXL 001—2022 

5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7.1 标志 

7.1.1 销售包装上应至少标有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商品责任单位名称及地址； 

c) 生产日期（限用日期）及保质期； 

d) 净含量； 

e) 执行标准号； 

f) 产品合格标识。 

7.1.2 包装箱上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T 191的规定选择使用。 

7.1.3 标志应清晰、牢固，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变色、脱落。 

7.2 包装 

产品包装应保证产品不受损伤，应防尘、防震，便于运输和贮存。如客户有特殊要求，按合同有关

规定进行。 

7.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冲击、挤压、日晒、雨淋及化学品的腐蚀。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清洁的仓库，仓库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物品及有腐蚀性

的化学物品，远离热源。 

7.5 保质期 

在符合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在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产品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按产

品包装标注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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